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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門法訊速報-司法實務面面觀  
 

•最高行政法院 105 年 1月份第 2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105/01/26) 
 
 

【相關法條】 

1. 中華民國憲法第 14、23 條(36.01.01) 

2. 行政程序法第 92 條(104.12.30) 

3. 地方制度法第 2 條(104.06.17) 

4. 人民團體法第 1、4、17、24、54、66 條(100.06.15) 

5. 商業團體法施行細則第 19 條(104.06.22) 

6. 非常時期人民團體組織法第 16 條(31.02.10) 

7. 動員戡亂時期人民團體法第 54 條(78.01.27) 

 

【決議】 

人民團體中職員（理監事）透過會員選舉產生（人民團體法第 17 條參照），屬於私權行為，並為

團體自治之核心事項。有所異動時，依人民團體法第 54 條應將職員簡歷冊報請主管機關「核備」，

徵諸其立法意旨，係為使主管機關確實掌握團體動態，並利主管機關建立資料，核與異動原因（選

舉）是否因違法而無效或得撤銷無涉。故報請案件文件齊全者，經主管機關核備時，僅係對資料

作形式審查後，所為知悉送件之人民團體選任職員簡歷事項之觀念通知，對該等職員之選任，未

賦予任何法律效果，並非行政處分。 

 

【法律問題】 

人民團體法第 54 條規定：「人民團體經核准立案後，其章程、選任職員簡歷冊或負責人名冊如有

異動，應於 30 日內報請主管機關『核備』。」其中關於選任職員簡歷冊之「核備」是否為行政處

分？ 

 

【甲說：肯定說】 

參照地方制度法第 2 條第 4 款、第 5 款分別對「核定」及「備查」所設定義性規定，可知核定目

的在於審查核定，具有法效性；而備查則僅在陳報知悉，不具法效性。人民團體法第 54 條所謂

之「核備」有類於「核定」，而非「備查」，自應認其具有法效性，而為行政處分，得以之為撤銷

訴訟之標的。此為本院裁判先例所採一貫見解。 

 

【乙說：否定說】 

1. 所謂行政處分，依行政程序法第 92 條第 1 項規定，係指行政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

定或其他公權力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律效果之單方行政行為而言。又於人民向行政機關陳報

之事項，如僅供行政機關事後監督之用，不以之為該事項之效力要件者，為「備查」，並未對

受監督事項之效力產生影響，其性質應非行政處分（本院 103 年 9 月份第 1 次庭長法官聯席會

議決議參照）。人民團體中職員（理監事）透過會員選舉產生（人民團體法第 17 條參照），屬

於私權行為，並為團體自治之核心事項，其有異動時，依人民團體法第 54 條將職員簡歷冊報

請主管機關「核備」，係為使主管機關知悉，俾便於必要時得採行其他監督方法之行政管理措

施，核與異動原因（選舉）是否因違法而無效或得撤銷無涉。故報請案件文件齊全者，經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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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核備時，僅係對資料作形式審查後，所為知悉送件之人民團體選任職員簡歷事項之觀念通

知，對該等職員之選任，未賦予任何法律效果，並非行政處分；同理，主管機關所為不予核備

之通知，對於該等職員之選任，亦不生任何影響，仍非行政處分。 

2. 人民團體法第 54 條採取「核備」之用語，容滋生是否即屬地方制度法第 2 條第 4 款所謂「核

定」，而應令其具備法效性之疑義。惟「核備」與「核定」文字已然不同。而徵諸立法文獻，

本條原為民國 31 年 1 月 24 日制定非常時期人民團體組織法第 16 條：「人民團體組織完成時，

應即造具會員名冊、職員略歷冊連同章程各一份，呈報主管官署立案，並由主管官署造具簡表，

轉送目的事業主管官署『備查』。」78 年 1 月 20 日動員戡亂時期人民團體法全文修正，移列

第 54 條，依提案機關行政院說明，本條立法意旨為「明定人民團體經核准立案後，其章程、

選任職員簡歷冊或負責人名冊如有異動，應於三十日內報主管機關核備，『以確實掌握團體動

態，並利主管機關建立資料』。」（詳見立法院公報第 77 卷第 4 期院會紀錄，第 177 頁）足徵

立法本意中，所謂「核備」無非備查性質。 

3. 再者，人民團體理事、監事之選任，涉及結社團體之運作，會員結社理念之保障，為憲法第

14 條結社自由重要內涵，非經法律或法律授權訂定之命令，不得限制（司法院釋字第 724 號

解釋參照）。人民團體法第 54 條既僅規定選任職員歷簡冊須送主管機關「核備」，然未就「核

備」之效力予以明文，是關於該文字之疑義，基於合憲性考量，即應解為僅具有「備查」性質，

以避免主管機關過度介入結社團體之運作，致有違憲之虞。至於職員之選任是否有違法而屬無

效或得撤銷此等私權爭議，則須另由司法機關定奪。 

 

表決結果：採乙說（否定說）之結論。 

 

決議：如決議文。 

 

 

研究意見（註一）：                                               第四庭楊法官得君提出 

結論：擬採乙說即否定說 

理由： 

我國行政法制中，慣用「備查」、「核定」及「核備」等用語，用以表示主管機關行使其行政

上指揮、監督權，由法規明定之一種必要程序。惟各該用語所表彰之意涵究竟如何？往往因缺乏

法律明文，必須藉由各別行政專法中主管機關就該事務之權限以定之。人民團體中職員（理監事）

（註二）有異動時，依人民團體法第 54 條規定，須將職員簡歷冊報由主管機關「核備」。此之所

謂「核備」意涵為何，是否應評價為行政處分，而許人民對之提起撤銷訴訟？我國裁判先例慣予

承認，固有其地方制度法上的依據（註三），惟主管機關對人民團體之指揮監督權限，畢竟與地

方自治制度下，上級政府或主管機關對下級政府或機關所應行使者，未盡相同，而有重新檢討之

必要。本文擬循各種法律解釋因素，以探討人民團體法第 54 條中主管機關對人民團體職員異動

「核備」應有之定性。 

一、以文義因素觀察： 

「核備」未經立法定義，惟既兼具「核定」與「備查」此二經地方制度法第 2 條第 4 款、第

5 款定性（註四）之法律用語之一部分，循此推演文義涵攝範圍之可能，有認為核備即屬「核

定」（註五）；亦有認係「核准備案」，亦即，上級機關或主管事務之機關，對於所報事項，

僅有違法性監督，而無妥當性監督（註六）；當然，其文義射程範圍，當然也可能認係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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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查」之意涵。由此可知，所謂「核備」文義涵蓋的可能範圍甚廣，不可能純就文義而確

定其範圍，有待其他因素觀察。 

二、以歷史因素觀察： 

循立法沿革以觀，人民團體法第 54 條原為民國 31 年 2 月 10 日制定公布非常時期人民團體

組織法第 16 條，其規定：「人民團體組織完成時，應即造具會員名冊、職員略歷冊連同章程

各一份，呈報主管官署立案，並由主管官署造具簡表，轉送目的事業主管官署『備查』。」

78 年 1 月 27 日全文修正公布名稱為動員戡亂時期人民團體法，並將之移列第 54 條，依提

案機關行政院說明，本條立法意旨為「明定人民團體經核准立案後，其章程、選任職員簡歷

冊或負責人名冊如有異動、應於三十日內報主管機關『核備』，以確實掌握團體動態，並利

主管機關建立資料。」（註七）莫不明白揭示，主管機關就人民團體職員異動「核備」之行

政行為，僅具利於建立資料以掌握團體動態之行政目的。可見立法本意中，所謂「核備」僅

止於「以備查驗」，有類於備查。 

三、以體系因素觀察： 

人民團體法第 54 條列於該法第十章「監督與處罰」之首則，其義涵當指核備僅止於消極之

「監督」，而不及於積極之「指揮」。且其前後文並無人民團體職員異動須經核備始生效力之

規定，亦無違反該條文之處罰規定。是就內在體系邏輯而論，此規定之方式，相當程度地肯

認人民團體之自主運作，核備者也，無非事後監督而已。 

次則，人民團體法規範對象包括職業團體、社會團體及政治團體（註八），乃為人民團體組

織與活動之一般法（註九）。基此，人民團體法中關於主管機關對於人民團體之監督，原則

上不會高於其他團體專法中主管機關對各該類型團體之監督（註十）（註十一），始合於比例

原則。 

再者，人民團體職員異動之基礎，為會員選舉，屬於私權行為，本質上不應將其效力要件委

由行政機關定奪；如有糾紛，所涉者亦為私權之確認，乃為司法機關職權，須由當事人取循

訴訟程序取得確定判決後，主管機關再據以辦理即可。苟謂主管機關對人民團體職員異動之

「核備」，為該事項之法定效力要件，勢必使行政權侵入私權之形成，而造成權利體系之紊

亂（註十二）。 

綜上，不論基於人民團體法本身體系架構之觀察，或就與其他法秩序間規範矛盾之避免來看

（註十三），主管機關基於人民團體法第 54 條對人民團體陳報職員異動，所為之核備，乃行

政事後監督，解釋上應無法效性可言。 

四、以目的因素觀察： 

徵諸前揭立法文獻，立法者設置人民團體法第 54 條之目的，在有利於主管機關建立資料以

掌握團體動態。而該法律之實證規定，透過前文所闡述之體系化演繹，則可清晰地發現，所

承載之價值確如立法者原所設定以展現。亦即，主管機關依人民團體法第 54 條所為「核備」

之行政行為，僅為有利後續進行資訊掌控之便，並不具確認或構成「選任職員簡歷冊異動」

之效力，即使主管機關為不予核備之通知，對於該職員之異動，亦不生任何影響。惟主管機

關透過人民團體陳報義務，得即時掌握人民團體之動態，而為後續之輔導或管理，始為立法

本旨。 

五、以合憲性因素觀察（註十四）： 

憲法第 14 條規定人民有結社之自由，其意旨在保障人民得為特定目的，以共同之意思組成

團體並參與其活動之權利，並確保團體之存續、內部組織與事務之自主決定及對外活動之自

由（註十五）。而人民團體職員之選任，無疑是人民團體對其組織規劃的自主決定權之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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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此種權利，非經法律或法律授權訂定之命令，不得限制。縱有限制，亦須符合憲法第 23

條比例原則，並受嚴格審查。 

據此，人民團體法第 54 條規定選任職員歷簡冊須送主管機關「核備」，基於合憲性解釋考量

（註十六），即應解為僅具有「備查」性質，以避免主管機關藉核備之名，為核定之實，就

職員之選任為實質審查，事前或事後過度介入結社團體之運作，而有抑制結社自由之效果，

導致違憲之虞。 

六、結論︰ 

綜上各種法律解釋因素之分析，人民團體法第 54 條中主管機關對人民團體職員異動「核備」

之行政行為，除以文義解釋可認其義涵可能包括所謂「核定」者外，不論以歷史、體系、目

的或合憲性而言、均指向此核備乃主管機關「就人民團體自治事項之完成，依法陳報知悉」

之謂。故報請案件文件齊全者，經主管機關核備時，僅係對資料作形式審查後，所為知悉送

件之人民團體選任職員簡歷事項之觀念通知，未直接引起法律效果，而非意思表示性質之行

政處分（註十七）。此「核備」既未導致人民權利得喪變更之效果，當亦無賦予權利救濟途

徑之必要。 

 

註一：本文感謝助理周玉珊蒐集資料並提供意見。 

註二：人民團體法並未就「職員」何指為定義。惟參酌本法第 17 條規定︰「（第 1項）人民團體

均應置理事、監事，就會員（會員代表）中選舉之……（第 2項）並由理事就常務理事中

選舉一人為理事長……」第 24 條︰「人民團體依其章程聘雇工作人員，辦理會務、業務。」

第 66 條︰「人民團體選任職員之選舉罷免……其辦法由中央主管定之。」等規定以觀，

本法中所謂負責人應指理事長，職員為團體選舉之理監事，工作人員則為團體聘雇者；行

政實務操作上亦從之。本文以下所討論職員均以此定性。 

註三：本院 99 年度判字第 1243 號、100 年度判字第 1625 號、103 年度判字第 246 號均持類似見

解，以地方制度法第 2條第 4款、第 5款關於核定及備查之定義性規定，推演核備之定義。 

註四：地方制度法就核定、備查設有定義性規定，該定義原僅於該法中適用。惟論者多有將之引

申於行政法中主管機關行政上指揮、監督權之行使，而謂核定指「上級機關或主管事務之

機關，對於所陳報之事項，加以審查，並作成決定，以完成該事項之法定效力之謂。」備

查指「下級機關或人民就其得全權處理之業務，依法完成法定效力後，陳報上級政府或主

管事務機關知悉之謂。」本文就核定、備查之定性，從此定義。上開定義，參照羅傳賢，

立法程序與技術，2009 年 1 月 2版，頁 202 至 204。 

註五：同註 2。 

註六：羅傳賢，立法程序與技術，2009 年 1 月 2版，頁 203 

註七：詳見立法院公報第 77 卷第 4期院會紀錄，頁 177。 

註八：人民團體法第 4條參照。 

註九：人民團體法第 1條︰「人民團體之組織與活動，依本法之規定；其他法律有特別規定者，

適用其規定。」 

註十：司法院釋字第 733 號解釋以人民團體法第 17 條第 2 項關於「由理事就常務理事中選舉一

人為理事長，其不設常務理事者，就理事中互選之」之規定部分，限制職業團體內部組織

與事務之自主決定已逾必要程度，有違憲法第 23 條之比例原則，宣告定期失效。其理由

書第 1 段載明：「各種不同結社團體，對於個人、社會或民主憲政制度之意義不同，與公

共利益之關連程度亦有差異，受法律限制之程度亦有不同，對上開（代表人或其他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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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方式之限制，應是結社團體性質之不同，逾所採手段未逾必要程度內，始無違憲法第

23 條之比例原則。」相當程度地表示人民團體法為團體基本法，相對於各團體專法有其個

別特殊必要，其對結社團體之管制限度應屬最低，始符比例原則。 

註十一：參酌商業團體法施行細則第 19 條規定，其等職業團體應將職員簡歷冊陳報主管機關「備

查」，其修法理由說明係「為落實商業團體自律自治及政府管理最小化原則，將『核備』

及『備案』用語修正為『備查』。」由此以觀，人民團體法中主管機關對於人民團體職員

異動之監督，不宜高過備查之限度。 

註十二：經濟部因認其為公司法主管機關，乃就公司董監事之登記，具有審查權，因而涉入太平

洋流通投資股份有限公司經營權之爭，迄今未解，即為明證。 

註十三：法律文字緊密交織於法體系中，構成一個有意義之關係，因此解釋之際，除必須顧全上

下文，以維持體系內以邏輯貫穿之價值取向外，還須避免或排除多數法秩序中彼此之「規

範矛盾」或「價值判斷矛盾」。 

註十四：法律解釋應取向於價值。這些價值通常以法律原則的方式表現出來，而納入憲法體系中。

於是，從價值取向的角度來觀察法律，便必須取向於憲法，這點在法律解釋上的表現為

法律解釋的合憲性要求。這個要求學說稱之為法律解釋的合憲性因素，其功能在確保法

律解釋的結果不溢出憲法所宣示之基本價值範圍之外。關於此部分論述，參考黃茂榮，

法學方法與現代民法，增訂 3版，頁 319。 

註十五：司法院釋字第 644 號解釋參照。 

註十六：基於權力分立原則，尊重立法者立法形成自由，以及避免法律因為被宣告違憲而處於真

空狀態，法條解釋不可動輒宣告其違憲。是以某項法律有多種解釋可能時，為避免該法

項法律被宣告為違憲，應儘可能採取可導致合憲之解釋。此參見王澤鑑，司法院釋字第

437 號解釋協同意見書。 

註十七：本院 103 年 9 月份第 1次庭長法官聯席會議決議參照。 

 


